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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上市公司董事、监管、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
主体□其他______________

20,200万元
100,0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68,954.63
395.62

R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

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新增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5,2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申请新增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控股
股东湘江集团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近日，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相关反担保协议，
公司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并向湘江集团支付费率为1%/年的担保费。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2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2月28日召开

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担保
额度使用有效期（指担保协议的签署期限）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
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此次反
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故无需就此次反担保事项另行召
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利刚
91430100MA4L3UJ37Q

2016-04-19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第13栋34-36层

人民币3,6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土地管理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广告服务；物业管理；产业投资；文化旅游资源投资与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
理；产业平台投资与管理；城镇资源投资与管理；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与管理；科技研发产业投
资与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金融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

理；资本投资服务。
湘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

系。

关联人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3,064,609.64
9,130,730.91
3,933,878.73
95,934.62
-4,152.2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826,225.14
8,889,143.25
3,937,081.89
891,699.93
27,653.7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反担保的范围
1、按照法律规定或者主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所支出的所

有款项及费用。
2、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二）反担保期间
乙方的反担保期间为甲方的保证期间及甲方履行保证责任后3年内。
（三）乙方为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
担保费按担保余额及实际担保天数计算，即担保余额*实际担保天数/360*1%=担保费。实际担

保天数自被担保债务资金到达债务人账户之日起算，担保费按季度支付，乙方应当于每季度末月20
日（含）前支付担保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控股股东湘江集团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进一步

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融资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向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支付
担保费的费率系参照市场行情确定，符合相关规定和市场化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3日及 2025年 3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担保总额（万元）

168,954.63
68,954.63
100,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395.62
161.46
234.16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万元）

0.00
0.00
0.00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2025-029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50,000 万元

302,567.03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
□是 R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
831,353.54
400,825.19
185.00

R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情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宁波分行）原签订的授信合同和担保合同已到期，为继续开展相应业务，2025年6月27日，香溢租赁
与民生银行宁波分行新签订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HT25000090591号《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
50,000万元，授信期限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授信种类为
保理融资。

同时公司与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HT25000090591001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所担保的主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及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和原授信合同项下
未结清业务余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50,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之和，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2025年6月30日，公司收到上述合同。
（二）内部决策程序
1. 202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

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
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5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
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专项担保计划为年度计划，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担保计划提交股东大
会通过日止。

具体内容如下：
在担保额度65亿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

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在担保额度60亿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

提供担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融资金额及对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允许在香溢租赁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后继续为其提供担保。

在担保额度5,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
担保。

在担保额度20,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2024年12月31
日）的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2.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未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符合
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R法人□其他
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办公地点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51.43%；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7.86%；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50%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50%；

宁波市海曙广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71%。

胡秋华

91330200671220565X
2008年02月27日

宁波市海曙区西河街158号3楼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09号

柒亿伍仟万元整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运输装卸
设备租赁、电力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印刷设备租
赁、汽车租赁、船舶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维修、租赁业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实业
项目投资；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工艺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

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未
经审计）

385,898.33
292,128.59
93,769.74
75.70%
5,760.13
2,232.11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324,514.03
232,976.39
91,537.64
71.79%

18,485.58
5,028.6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民生银行宁波分行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香溢租赁
（一）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债权额
被担保主债权指香溢租赁与民生银行宁波分行本次新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

债权和原授信合同项下的未结清业务余额转入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为最高债权本金额50,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
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亦指债权确定期间。
（三）保证方式
公司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范围
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五）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情形包括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届满、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等。被担保的债权确

定时未清偿的债权或者保证范围内其他款项，不论该债权履行期限是否已经届满或者确定时是否已
经发生，均属于被担保的债权范围。

（六）保证期间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保证期间的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

的确定日或者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基于公司主营租赁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租赁首位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香溢租赁以融资租赁业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向银行融资，资金亦再次投入融资租赁业务开展。

香溢租赁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已逾70%，但其近年来运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公司已制定一系列规范标准严控业务操作和经营风险，不断优化调整和加强对融资租赁业务的投前
投后风险控制，始终将整体风险可控放在首要地位，保障经营的安全性。此外，香溢租赁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实施完全有效地控制和全过程监管，可以随
时掌握其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变化并及时作出经营调整。公司承担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香溢租赁的其他股东未参与日常经营且在投资协议中约
定由控股方单方面提供担保，鉴此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开展担保业务提供担保 405,833.54万元，实

际使用担保余额 98,258.16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 425,
520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使用担保余额 302,567.03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831,
353.54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400,825.19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216,662.23万元的185.00%，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上述担保均未超出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
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03 证券简称：瑞斯康达 公告编号：2025-019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

规定，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
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合计26.70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鉴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将回购注销涉及362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8.25万股。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合计38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34.9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具体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万股）

434.95
注销股份数量（万股）

434.95
注销日期

2025年7月3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中1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合计26.70万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将回
购注销涉及362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8.25万股。根
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合计38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34.95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1%。

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3年6月2日实施完毕，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6元（含税），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89元/股调整为3.83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
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
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截至申报期间届满之日，公司未收到
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9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合计26.70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将回购注销涉及362名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8.25万股。公司对上述合计38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34.9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约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1.01%。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381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34.95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首次及预留授予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均为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38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434.9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7月3日完成回购注
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无限售流通股
限售流通股

合计

本次变动前
424,883,557
4,349,500

429,233,057

本次变动数
0

-4,349,500
-4,349,500

本次变动后
424,883,557

0
424,883,557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
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表示异
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的规定；
2.本次回购注销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

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股份注销及减资手续；
3.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0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金融城5号楼）3楼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
2,084,383,121

56.54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剑锋先生主

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1人，陈玲董事、肖玲董事、薛勇董事、张骁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田志华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221,293
比例（%）
99.8483

反对
票数

2,930,028
比例（%）
0.1405

弃权
票数

231,800
比例（%）
0.011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78,293
比例（%）
99.8414

反对
票数

3,062,428
比例（%）
0.1469

弃权
票数

242,400
比例（%）
0.01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64,793
比例（%）
99.8408

反对
票数

3,076,028
比例（%）
0.1475

弃权
票数

242,300
比例（%）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181,093
比例（%）
99.8463

反对
票数

2,956,328
比例（%）
0.1418

弃权
票数

245,700
比例（%）
0.011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56,393
比例（%）
99.8403

反对
票数

3,097,428
比例（%）
0.1486

弃权
票数

229,300
比例（%）
0.0111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138,993
比例（%）
99.8443

反对
票数

2,964,028
比例（%）
0.1422

弃权
票数

280,100
比例（%）
0.01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269,892
比例（%）
99.8506

反对
票数

2,806,429
比例（%）
0.1346

弃权
票数

306,800
比例（%）
0.0148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881,592
比例（%）
99.8320

反对
票数

3,183,329
比例（%）
0.1527

弃权
票数

318,200
比例（%）
0.0153

9.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与国资集团、紫金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903,491
比例（%）
99.5755

反对
票数

3,247,129
比例（%）
0.3822

弃权
票数

358,900
比例（%）
0.0423

9.02、议案名称：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2,257,933
比例（%）
99.8001

反对
票数

3,265,529
比例（%）
0.1788

弃权
票数

384,300
比例（%）
0.0211

9.03、议案名称：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0,238,916
比例（%）
99.8117

反对
票数

3,103,929
比例（%）
0.1683

弃权
票数

367,700
比例（%）
0.0200

9.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65,278,492
比例（%）
99.8067

反对
票数

3,228,229
比例（%）
0.1727

弃权
票数

383,700
比例（%）
0.0206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2,323,253
比例（%）
99.1540

反对
票数

6,929,167
比例（%）
0.8156

弃权
票数

257,100
比例（%）
0.0304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1,071,792
比例（%）
99.8411

反对
票数

3,050,529
比例（%）
0.1463

弃权
票数

260,800
比例（%）
0.012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622,092
比例（%）
99.8195

反对
票数

3,428,129
比例（%）
0.1644

弃权
票数

332,900
比例（%）
0.016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0,588,892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3,428,129
比例（%）
0.1644

弃权
票数

366,100
比例（%）
0.017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00

9.01

9.02

9.03

9.04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
案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
配授权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 2025年度自营投
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与国资集团、紫金集团及其相关
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新工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与交通集团及其相关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
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履职考
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履职考
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0,120,607
659,977,607

659,964,107

660,080,407

659,955,707
660,038,307

660,169,206

659,780,906

-

346,755,556

659,632,606

659,810,806

444,177,806

343,175,318

659,971,106

659,521,406

659,488,206

比例（%）

99.5233
99.5017

99.4997

99.5172

99.4984
99.5108

99.5306

99.4720

-

98.9707

99.4497

99.4765

99.1933

97.9488

99.5007

99.4329

99.4279

反对

票数

2,930,028
3,062,428

3,076,028

2,956,328

3,097,428
2,964,028

2,806,429

3,183,329

-

3,247,129

3,265,529

3,103,929

3,228,229

6,929,167

3,050,529

3,428,129

3,428,129

比例（%）

0.4417
0.4617

0.4637

0.4457

0.4669
0.4468

0.4231

0.4799

-

0.9267

0.4923

0.4679

0.7209

1.9777

0.4599

0.5168

0.5168

弃权

票数

231,800
242,400

242,300

245,700

229,300
280,100

306,800

318,200

-

358,900

384,300

367,700

383,700

257,100

260,800

332,900

366,100

比例（%）

0.0350
0.0366

0.0366

0.0371

0.0347
0.0424

0.0463

0.0481

-

0.1026

0.0580

0.0556

0.0858

0.0735

0.0394

0.0503

0.05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议案9《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分为4项子议案逐项表决，4项子议案已分

别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3、相关议案的回避表决情况如下：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21,952,

751股）及其控制企业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7,454,975股）、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10,483,584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3,202,302股）、南京颐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60,000,
000股）、南京金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567,861股）以及关联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61,212,128股）对议案9.01和议案10回避表决；持股5%以上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 258,475,359股）对议案 9.02回避表决；持股 5%以上股东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40,672,576股）对议案 9.03回避表决；其他关联股东江苏凤凰置业有限
公司（持有174,272,700股）、南京长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1,220,000股）对议案9.04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转债代码：113672 转债简称：福蓉转债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
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系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福建省国资委”）

将其直接持有的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冶金”）80.00%股权，无偿划转至福
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工控集团”），从而使得省工控集团间接控制四川福蓉科技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65.72%的股份，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3.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福建省南平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铝业”），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省国资委。
一、事项概述
2025年5月23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福建冶金通知，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重组组建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闽国资改革（2025）53号），拟组建省
工控集团作为省管企业，将福建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的福建冶金80.00%股权注入省工控集团，福建冶
金作为省工控集团的子企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重组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2025年6月27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福建冶金通知，福建省国资委已出具《关于组建福建省
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股权划转的函》（闽国资函产权〔2025〕103号），明确将福建省国资委持有
的福建冶金80%股权无偿划转至省工控集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间

接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二、关于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免于发出要约情形的说明
1.权益变动前后间接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收购前，省工控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平铝业，实际控制人为福建省国

资委。
省工控集团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福建省国资委持有的福建冶金80.00%的股权，本

次收购后，省工控集团间接控制福建冶金的控股子公司南平铝业直接持有的公司54.87%的股份和福
建冶金的全资子公司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的公司10.85%的股份，从而合计控制
公司65.72%的股份，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南平铝业，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省国资委。

2.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省工控集团结合本次收购的实际进展情况编制了收购报告书摘
要及收购报告书，详情请查阅公司披露的《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四川福蓉科技
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披露了《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再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公司）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再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
人民币2亿元。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判断及二级市场波
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 首次增持情况：能源集团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37,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0.019%，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5,174,
900.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 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持续关注能
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R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 是 □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其他：__________

1,536,163,008 股

55.25%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1,093,100 股

0.04%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0,716,945
5,360,658
16,077,603

持股比例

0.39%
0.19%
0.5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控股股东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6日～2025年12月25日

1亿元～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比例

2025年6月30日

能源集团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537,000股

517.49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0.019%
517.49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537,000股

0.019%
自有资金等其他依法可投资股票的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R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R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R否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能

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5-048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22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及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为2.73元/股，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和 2025年 6月 2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5,58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12%，成交的最高价为 1.80元/股、最低价为 1.7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999.92万元（不含佣
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不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6日，除息日为2025年

6月 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调整，仍为2.73元/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具体的回购资金、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

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发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份

298,451,8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1291％。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人，代表股份236,956,477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533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89人，代表股份 61,495,

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5955％。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9人，代表股份4,295,609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87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4,295,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798％。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8,26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8％；反对

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10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396％；反对 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42％；弃权 6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6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18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烨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552,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30,416,250）的 0.0537%，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股权
激励授予及股份转增。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披露了《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王烨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138,2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4%。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烨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138,2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0134%。王烨先生的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王烨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552,900股
0.0537%

股权激励取得：552,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王烨

2025年3月20日

138,200股

2025年4月11日～2025年6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138,200股

12.62～12.65元/股
1,746,444.00元

已完成

0.0134%
不超过：0.0134%

414,700股

0.0402%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